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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報編輯發行作業要點修正總說明 

定第二點）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落實政府資訊公開，統一公報編輯發行

作業，於七十八年八月十五日函頒「臺北市政府公報編輯發行作業程序」

，前後歷經七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生效日為一百零七年一月二日，名稱

並修正為「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報編輯發行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改以電子化方式編輯發行公報，以提升作業效率。為使本府電子公報資

訊網站符合無障礙規範及強化個人資料保護，並因應實務運作需求，爰擬

具本要點修正規定，修正要點如下： 

一、針對本府公報期刊與電子報之發行方式酌予修正，以臻明確。（修正規 

二、因應實務上獎懲相關文件刊登公報之情形不以法律規定為限，爰修正相

關文字。（修正規定第三點第四款） 

三、因應實務運作需要，將刊登公報之相關注意事項予以明定，以杜爭議；

另因應現行公報內容以刊載網站公開提供查閱為主，為落實身心障礙

保護及個人資料保護政策，爰新增各機關刊登公報文件應符合網站無

障礙規範及個人資料保護相關規定。（修正規定第四點） 

四、為維護刊出公報內容之正確性並因應實務運作需要，修正公報刊登之作

業時間相關規定。（修正規定第五點） 

五、為確保實際刊出公報內容之正確性，明定各機關就刊出內容應予確認，

如屬實質內容闕漏或錯誤者，應由各機關負責勘誤；如屬編輯排版錯誤

者，則應通知本府秘書處處理。（修正規定第七點） 

六、餘酌作文字修正。（修正規定第一點、第六點及第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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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報編輯發行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為落實政府

資訊公開，簡化文書

處理程序，實施電子

公報編輯發行作業，

以提高行政效能，特

訂定本要點。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為落實行政

資訊公開，實施電子

公報編輯發行作業，

以提高行政效能，特

訂定本要點。 

以電子化方式發行公

報，不僅可落實政府資

訊公開政策，並有助減

省人工處理文書程序，

爰酌作文字修正，凸顯

其效能。 

二、本府公報發行方式如

下： 

(一)期刊：全文登載

網站，每工作日

發行一期公報，

並得發行專刊。 

(二)電子報：每期公

報發送電子報予

訂閱戶。 

二、本府公報發行方式如

下： 

(一)期刊：每工作日

發行一期，並得

發行專刊。 

(二)電子報：每期公

報發送電子報並

全文登載網站，

提供查詢。 

因應公報電子化，實務

上以全文登載網站提

供閱覽查閱為主，另列

印紙本公報送臺北市

議會、國家圖書館、臺

北市立圖書館典藏及

本府秘書處（以下簡稱

秘書處）歸檔管理，另

提供每期公報之電子

報供訂閱戶參閱，爰酌

修本點內容。 

三、本府各機關（以下簡

稱各機關）刊登公報

之文件，依其內容性

質分類如下： 

(一)臺北市（以下簡

稱本市）法規：

各機關依臺北

市法規標準自

治條例規定制（

三、本府各機關（以下簡

稱各機關）刊登公報

之文件，依其內容性

質分類如下： 

(一)臺北市（以下簡

稱本市）法規：

各機關依臺北

市法規標準自

治條例規定制（

因應實務上規範獎懲

類文件刊登公報者，不

以法律規定為限，故修

正本點第四款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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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者。 

1.自治條例。 

2.自治規則。  

(二)本市行政規則：

各機關依臺北

市法規標準自

治條例第三十

七條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訂定

之行政規則，應

由其機關首長

簽署，並登載於

政府公報發布

者。 

(三)公告及送達： 

1.公告：法規

命令訂定、修

正草案及廢

止案之預告；

權限委任、委

託之公告；舉

行聽證前之

公告；依法應

刊登公報之

公告事項。 

2.送達：對不

特定人之送

達；公示送

達；一般處分

訂）定者。 

1.自治條例。 

2.自治規則。  

(二)本市行政規則：

各機關依臺北

市法規標準自

治條例第三十

七條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訂定

之行政規則，應

由其機關首長

簽署，並登載於

政府公報發布

者。 

(三)公告及送達： 

1.公告：法規命

令訂定、修正

草案及廢止

案之預告；權

限委任、委託

之公告；舉行

聽證前之公

告；依法應刊

登公報之公

告事項。 

2.送達：對不特

定人之送達；

公示送達；一

般處分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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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送達。 

(四)獎懲：法規規定

應刊登公報之

獎勵與懲戒事

項。 

(五)轉載：中央法律

、法規命令及有

關機關頒行之

行政命令或法

令釋示等。 

(六)其他：勘誤及經

各機關首長核

准需刊登公報

者。 

達。 

(四)獎懲：法律規定

應刊登公報之

獎勵與懲戒事

項。 

(五)轉載：中央法律

、法規命令及有

關機關頒行之

行政命令或法

令釋示等。 

(六)其他：勘誤及經

各機關首長核

准需刊登公報

者。 

四、各機關於本府電子公

報資訊系統（以下簡

稱公報系統）辦理文

件送刊公報作業，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送刊公報之公文

類別，以令、函及

公告為限，其發

文名義以本府、

各一級機關及本

市商業處為限。 

(二)承辦人應於核准

送刊公報日起二

個工作日內，至

公報系統完成文

四、各機關需刊登公報

時，應上傳本府一級

機關以上名義之公

文及其附件至電子

公報系統。但臺北市

商業處得以其機關

名義為之。 

一、鑑於實務運作需

要，修正本點規

定，於修正規定第

一項，將各機關送

刊公報之相關注

意事項予以明定，

以利遵循。 

二、實務上刊登本府公

報之公文類別僅

限於令、函及公告

三種，爰於修正規

定第一項第一款

明定刊登公報之

公文類別，以臻明

確。至該三類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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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送刊作業；文

件核准逾三個月

始於公報系統送

刊者，應併檢附

已再檢視仍有刊

登必要之核判文

件。 

(三)承辦人送刊文件

前，應詳實確認

內容並於公報系

統正確填列下列

事項： 

1.送刊文件署

名。 

2.公報目錄文

字。 

3.公報類型。 

4.其他非屬前述

事項，而有註

明之必要者。 

(四)送刊文件之附件

，無需編列頁碼

，檔案格式以可

編輯文字檔或可

複製文字供使用

者取用之PDF檔

為原則，其餘檔

案格式應符合網

站無障礙規範。 

於文書處理過程

應遵守之規範，各

機關自應依臺北

市政府文書處理

實施要點（以下簡

稱文書處理實施

要點）之規定辦

理，併予敘明。 

二、按文書處理實施要

點第三十三點第

三款、第二十一點

第八款分別規定：

「承辦人員對核

定、判行之文書處

理應注意事項如

下：……(三)承辦

人員應依判行內

容完成文件修改，

並於判行後一日

內做發文登錄，將

公文送校發人員

簽收。」、「單位收

發作業應注意事

項如下：……(八)

經判行之文稿，應

於一日內做發文

登錄，並將公文送

校發人員簽收。」

又待送刊公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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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送刊公報之文

件涉及個人資料時，

應視個案情形為適當

之處理，並符合個人

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

規之規定。 

文件於本府公文

系統完成發文處

理程序後，公報系

統始能自動接收，

並由秘書處承辦

人進行後續處理。

實務上迭有稿件

經權責長官核准

送刊公報，歷經數

週甚至逾數月後，

承辦人始至公報

系統辦理文件送

刊公報作業，影響

民眾即時知悉政

府資訊之時效性，

爰於修正規定第

一項第二款前段

明定承辦人於送

刊公報之文件奉

核後，應至公報系

統完成文件送刊

作業之合理期限

（二個工作日）。

此外，為因應待刊

文件核准數月後

始送刊時，可能因

法規或首長異動

等因素，原核准送

刊內容須變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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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以其他方式使

民眾知曉，無再刊

登必要或無刊登

實益等情事，為維

持送刊文件內容

之正確性並避免

浪費行政程序，有

請原送刊機關再

行檢視之必要，爰

於修正規定第一

項第二款後段明

定逾三個月始於

公報系統送刊者，

應併同檢附已再

檢視有刊登必要

之奉核定文件。 

三、修正規定第一項第

三款明定承辦人

送刊應正確填寫

公報欄目基本資

訊，包含：送刊公

報文件之署名、呈

現於公報目錄之

文字、公報類型

（即送刊文件係

屬本要點第三點

何款之內容性質）

及其他應註明事

項，以利後續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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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刊登作業。 

四、因應現行本府公報

資訊係全文登載

於本府電子公報

資訊網站供查詢

瀏覽，為使所有使

用者均能便利使

用網站內容，並保

護身心障礙者獲

得資訊之權利，以

落實身心障礙保

護政策，爰於修正

規定第一項第四

款將送刊文件檔

案格式予以規範，

使本府公報網站

符合無障礙規範。 

五、為落實個人資料保

護，新增本點第二

項 ，要求各機關

送刊公報之文件，

如涉及個人資料，

應視個案情形為

適當之處理(如去

識別化或適當遮

蔽個人資料等)，

以符合個人資料

保護法及相關規

定，避免侵害他人



 9 

人格權。 

五、各機關於公報系統完

成文件送刊後，本府

秘書處（以下簡稱秘

書處）自形式審查完

成之次一工作日起

五個工作日內刊登

為原則。如因業務需

要須指定日期刊登

者，各機關應主動聯

繫秘書處協調刊登

日。 

五、各機關送刊經核定之

公報文件，原則上以

送刊日之次日起五

個工作天內刊登。但

因業務需要須指定

日期刊登者，得協調

本府秘書處調整刊

登日。 

依現行公報刊登流程，

須由承辦人先自公報

系統送出待刊登文件，

經秘書處針對待刊登

文件之基本資訊、排版

等檢視無誤後，始送交

公報系統排版，實務

上，秘書處與各機關間

常需多次聯繫協調，以

協助釐正相關送刊作

業，難以在待刊文件核

定後五個工作日內完

成刊登公報，爰酌予修

正秘書處刊登公報之

作業時間規定，以應實

務運作需要。若各機關

有指定刊出日期之需

要者，應主動聯繫秘書

處協調刊出日期，以杜

爭議。 

六、刊登公報之文件，視

為正式公文，不另行

文。 

六、刊登公報之各類文

件，視為正式公文，

不另行文。 

酌作文字修正。 

七、各機關應詳實確認刊

出之公報內容，除因

編輯排版錯誤由各

機關通知秘書處處

理外，其餘闕漏或錯

七、各機關送刊公報之文

件，應詳實確認，如

有闕漏、錯誤者由各

機關負責勘誤或修

正。 

為確保本府公報刊出

內容正確無誤，各機關

送刊前，應依修正規定

第四點第三款詳實確

認內容之正確性；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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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由各機關負責勘

誤或修正。 

刊出公報之文件，於本

點明定各機關應再行

檢視確認內容，若發現

有闕漏或錯誤，應負責

勘誤或修正，至排版錯

誤者，由各機關通知秘

書處處理，為明確機關

分工情形，爰酌修本點

規定。 

八、各機關送刊公報之文

件儲存於公報系統

資料庫，依行政類檔

案保存年限基準表

項目編號 060104-2

規定年限保存。 

八、各機關送刊公報之文

件由公報系統資料

庫紀錄存檔，依行政

類檔案保存年限基

準 表 項 目 編 號

060104-2 規定年限

保存。 

酌作文字修正。 

 

 


